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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历史记载】
中山市制订镇委书记工作守则
（《南方日报》1990年 12月 21日第5版）

今年10月上旬，中山市33个镇（区）党委的换届工作

刚刚结束，中共中山市委就向新一届的镇（区）党委书记

们提出了要求：“在位一任，为富一方”。接着，制定了

《中山市镇（区）党委书记工作守则》。这是中山市进一步强

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步骤。

《守则》制订之后的两个多月来，全市各镇区纷纷制定

和落实为群众办实事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的规划，全市出现

新的面貌。

多年来，中山市委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工作。全

市 33个镇（区）都办起了党校，全市 97%以上的党员接受

过培训。1983年起，各镇（区）先后实行干部岗位责任制，

全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了较快的发展。中山市委

认为，要实现到本世纪末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翻四番的奋斗

目标，必须进一步提高基层组织特别是作为基层组织“班

长”的党委书记的政治素质、思想素质和工作水平。于是，

他们利用镇（区）党委换届的有利时机，召开镇（区）党

委书记工作会议。与会同志认真学习了马克思、列宁、毛泽东

等革命领袖有关党的领导者的论述，听取了省委组织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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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志作的“怎样当好乡镇党委书记”辅导报告和中山郊区

以及沙溪镇两位党委书记介绍的先进经验，最后研究制定

了我省第一个有关镇（区）党委书记的工作守则。

这个《守则》，分4个部分共14条。包括镇（区）党委

书记的地位和作用、主要职责、品德修养和工作方法等内容。

《守则》将我党关于领导干部的党性、政治思想素质和工作方

法等方面的规定，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加以具体化。《守则》

强调，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发展本镇（区）的经济上面来

要学习有关发展商品经济的知识和科学知识，掌握从事经

济工作的本领；要做到“在位一任，为富一方”。为此，要

求镇（区）党委努力发展生产力，增加社会物质财富；切

实改善人民群众生活，多为人民办好事、办实事；搞好地方

建设；为国家多作贡献；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和社会风尚。

目前，中山市各镇（区）党委和广大党员正积极行动

起来，努力落实新一届党委提出的发展本地区经济和为群

众办好事、实事的规划。沙溪镇新党委制定了在任期内再为

群众办 10件实事的规划，包括：逐步投资完善镇的文化中

心；解决大同、虎逊片群众的饮水问题；新建沙溪至大涌水

泥路工程；兴建3间中学会堂；筹办理工中学；筹建体育馆

等。


